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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乡村建设 打造美丽吴中

朱继伟，唐远花/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

村庄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和繁衍生息的根基依托，是城乡产业融合的重要联结载体，具有互通要素、持续发展的潜力空间。

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按照苏州“百村示范千村整治提升”工程要求，在 2015 年初便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两个三年行动计划，即用

6年时间完成全区 109 个特色村、408 个重点村和 421 个无撤并计划一般村的整治任务，并在三年内全面完成 540 个农村村庄生

活污水收集处理任务。截至 2017 年底，己建设完成美丽村庄 46 个、康居村庄 211 个、二类康居（安居）村庄 93 个，区、镇两

级总投资超过 15.4 亿元，打造出 2个市级美丽村庄示范点、219 个市级三星级康居乡村，示范效应显著。

彰显四大特色展示独特自然生态风貌

做好“水“文章，打造“江南水乡型”村庄。吴中地处太湖流域，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河道纵横，池塘成片，水网贯穿全

境，多数村落依河而建，临水而居，两旁树木竹林郁郁葱葱，呈现出小桥流水的生态特色。村庄建设中不搞大拆大建，而是根

据自身特色，通过清除河道淤泥，修建生态驳岸，拓展河旁绿化，打造了一批如胥口镇新峰村直津泾、临湖镇陆舍村南港等江

南水乡型的自然村庄。

做好“田”文章，打造“田园风光型”村庄。充分利用东中部拥有连片农田种植水稻、油菜和“水八仙”的农耕生态优势，

重点优化村庄整体农耕轮廓，突出环境提升、功能配套、道路贯通，保持村庄原生态的田园风光，打造了一批如横泾街道上林

村东林渡、新路村尚宅、临湖镇界路村赵岸老、灵湖村黄墅等田园风光型自然村庄。

做好“山”文章，打造“生态自然型”村庄。吴中拥有丰富的山林资源，苏州市 80%的山体在吴中区。东山、金庭、光福等

西部山陵地区坐落着大批小山村，依山傍水，茶果成林，山水特色鲜明。村庄整治重点突出自然生态保护，努力营造人居与自

然的融合发展，体现山村独特的自然风光，陆续打造出越溪镇旺山村、张桥村上金湾、光福镇香雪村费家河头等村庄典型。

做好“古”文章，打造“文化传承型”村庄。吴中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区内有 3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、5 个国家级历史文

化名村、1 个国家 5A 级景区、3 个国家 4A 级景区、7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按照保护古村落、弘扬古文化的原则，“发展保

护两相宜”的工作导向，把美丽乡村建设与挖掘旅游文化资源相结合，对金庭镇石公村、东村村，东山镇陆巷村、三山岛村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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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村落，以历史遗迹和古建筑保护为重点，突出吴文化传承，展示吴文化内涵，打造独具一格的生态人文兼具的古色乡村。

坚持四个突出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水平

突出自然生态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，注重村庄与自然风貌相协调，体现江南水乡特色。一方面，保护和修缮具有传统建筑

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民宅、地标建筑和古树名木；另一方面，因地制宜建设村庄公共绿地、绿化景观，通过植被、水体、建

筑的组合搭配，塑造四季有绿、层次丰富，令人赏心悦目的自然生态。

突出村庄形态。在外部背景营造上，充分利用和发挥吴中区独有的山水资源优势，根据村庄不同的自然肌理、建筑风貌和

乡风民俗，努力将村庄完美融入丘陵山区、太湖风光、田园风貌之中。在内部形态雕琢上，村庄出入口设置醒目的村庄标识和

路牌，其他如村牌、广告牌等标识保持统一、有序，并与村庄整体特色相匹配。

突出产业业态。重点支持引导有历史文化、有自然资源、有产业基础的自然村庄分类打造美丽村庄，挖掘乡村内涵，明确

产业导向，把生态优势、文化底蕴转变为成长潜力、发展优势。树立大农业、大旅游理念，特别是借鉴台湾、浙江等地经验做

法，加快培育民宿农家乐、特色种养殖等产业，大力打造度假养生、文化体验、观光农业等复合旅游新业态，串点成线，助推

生态保护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互动提升，加快推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。

突出百姓富态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，通过发展农家乐、特色民宿、农业旅游、采摘游、农村体验等特色产业中的一项或多

项，形成“一村一品”“一村多品”，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难、价值低等问题。同时，创新股份合作经营模式，指导组建各

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社、劳务合作社和民房合作社，积极引导当地农民充分参与产业打造，激活农村各生产要素，促进农民增收，

推动村庄繁荣。

实现四个变化塑造城乡一体发展绿色品牌

城乡布局和村庄形态的变化。美丽乡村建设不是传统的农村城市化，更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，而是在设施建设和环境提升

的基础上，保存了粉墙黛瓦、鱼米之乡的乡土气息。在建设过程中，始终坚持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，充分尊

重、保留各地在产业结构、人居规模、空间景观、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特色，城乡布局更加协调，乡村功能更加完善，集中

居住和自然村落合理分布，使城市风情和乡村风貌相得益彰、互为映衬。

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的变化。通过整治，全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基础设施得以强化，人居环境明显优化。村庄内部路网

顺畅，河道定期清淤泥，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污水处理体系，建立了生产生活垃圾的集中收集和及时清运系统，有效提升农村

卫生条件。全区建成国家级湿地公园 2 个，实现了国家级生态镇、全国环境优美乡镇、市级以上生态村全覆盖，获评全国生态

文明建设试点地区、国家生态区、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，旺山村、湖桥村、三山村获得“国家级生态文化村”称号。

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变化。道路、水电、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健全，“脏乱差”环境的整治改善，特色村庄形态的打造，

农村新型产业的导入，为农村绿色发展赋予了更多潜力和可持续性。美丽乡村建设中，农村旅游、农村民宿发展迅猛，越溪旺

山、东山杨湾、横泾上林、临湖黄墅等地成为美丽村庄建设、特色产业打造的典范，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。越溪旺山村

成为首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，东山三山村、金庭明月湾村获评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，东山西巷青蛙村成为首批省乡村

旅游创建项目，陆巷村获评中华民居开发与保护示范村。

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变化。村庄整治以来，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改善，特色产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，都使越来越多农

民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迁。村庄整治不仅优化了道路、供排水等基础设施，而且扩大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量和覆盖

面，明显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。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实现行政村全覆盖，更多公共服务设施还根据村庄分布向自然村延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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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“十五分钟健康圈”和“十五分钟文化圈”基本形成，城乡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。同时，美丽乡村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机关

作风的转变和各级各部门工作的重心下移，成为为农民办实事、办好事的有效载体，干群关系得到新的改善。城乡差距进一步

缩小，农村不再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，很多地方的村庄让城市居民更为向往。

补齐四大短板高质量美丽乡村建设起航

进一步坚持规划引领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体现村庄特色。综合考虑自然生态、村庄布局、产业结构、人文环境和发展方向

等因素，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，遵循适度集聚、节约用地、有利生产、方便生活的原则，在规划中充分体现吴中

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村庄特色，努力体现生产美、生活美、环境美、人文美。

进一步坚持因地制宜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挖掘产业优势。美丽乡村建设主要围绕产业导入和公共服务两项重点，进一步完

善基础设施配套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，做优产业项目布局。特别是在美丽村庄打造上，引入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理念，根据资源

条件和区位优势，按照“一镇一业”“一村一品”发展理念，做到利用资源，挖掘优势，宜工则工、宜农则农、宜游则游，不

断增强镇村经济实力，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水平。

进一步坚持生态保护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打造独特片区。加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力度，做好传统技艺、特色乡风民俗

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，继承和弘扬地方优秀历史文化。挖掘和升华本土建筑文化特征，完整地保存传统民居的肌理和

风貌，建设一批田园美、景观美、生活美的村庄，打造沿湖、沿线、环岛不同风格的独特片区，从点到线再到面，初步形成独

具吴中特色的美丽村庄产业带。

进一步坚持优化服务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宜居水平。加快建设交通、水利、绿化、环保、卫生、文化、体育、养老等

基础设施，重点在经济发展、生态建设、文化传承、风貌保护、民生改善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村庄水平，进一步促进农村基础设

施共建、共享、共用。加快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向自然村辐射，创新管理模式，优化为民服务，构建新型社区服务管理体系。落

实环境常态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管理措施，做到运行有效、管护到位、群众满意。同时，做好宣传动员工作，认真听取群众对

美丽村庄建设的意见和建议，引导广大镇村居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美丽村庄建设，共同维护美好家园。


